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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理論的實務適用

承接以上說明，現在將從歐盟案例出發，觀

察封鎖理論與鞏固理論如何應用到數位結合案。

（一） Facebook/WhatsApp結合案

第一件是歐盟 2 0 1 4年的  F a c e b o o k /

W h a t s A p p結合案。F a c e b o o k提供網路社

交、通訊、照片影音分享及線上廣告等服務；

WhatsApp則只提供網路通訊服務。關於數據

優勢的爭點是，結合後Facebook 會不會取得

WhatsApp用戶數據而提高其在線上廣告市場的

市場力量，因此應認為有實質限制競爭之虞而應

禁止？

歐 洲 聯 盟 執 行 委 員 會 （ E u r o p e a n 

Commission，下稱歐盟執委會）認為不會，因

為WhatsApp未蒐集用戶數據，因此，結合後不

會提供新數據給Facebook。即便WhatsApp開

始蒐集用戶數據也不會強化Facebook在線上廣

告市場的市場力量，因為Facebook在線上廣告

市場僅有20-30%市占率，而且配對WhatsApp

與Facebook用戶身分有技術上困難。此外，

Facebook也缺乏動機促使WhatsApp蒐集用戶數

據，因為該行動將使WhatsApp隱私權保護聲譽

受損，流失大量客戶。最後，結合對相關市場的

競爭影響不大，因為Facebook在線上廣告市場

仍面臨眾多競爭對手的挑戰。基於以上理由，歐

盟執委會認為本案因結合強化的數據優勢不足以

作為禁止結合的理由。

從本案歐盟執委會的分析來看，在運用封鎖

理論審查數位結合案時，執法機關關注的是「數

據驅動的產品服務」，而非「數據」跟「數據

取得管道」的控制。所以即便結合公司在結合後

將掌握數據優勢（掌握關鍵數據或掌握關鍵數據

取得管道）而創造或提高市場進入障礙，倘若結

合後公司在該產品或服務市場的市占率低於3成

時，該結合案仍可能被准許，因此錯失透過結合

審查過濾有害市場競爭結合案的機會。

現在從鞏固理論重新檢視歐盟執委會的決

定是否有理。2012年左右Facebook發生隱私

權爭議，因此很多標榜隱私權保障的線上社交

平臺紛紛出現挑戰Facebook的市場地位。雖然

WhatsApp結合時未與Facebook競爭，但它的

隱私權保障政策剛好是Facebook最欠缺的元

素。WhatsApp擁有最多的線上通訊軟體用戶，

因此有相當高的機會發展網路社交服務，挑戰

Facebook的市場地位。由這個時空背景來看，

Facebook與WhatsApp的結合是鞏固其市場力量

的有效方式，因為該結合可以消除即將發生的競

爭威脅，避免WhatsApp成長為競爭者；即便不

能阻止WhatsApp成長，也能取得WhatsApp成

長的獲利。其次，該結合案可以創造或提高進入

障礙，因為Facebook的技術、資源可降低潛在

數據優勢建構的結合審查（下）

■演講人：鄭歆儒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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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者的競爭動機與能力。第三，結合可以多面

向補強Facebook的核心業務：

1.網路社交：由於用戶習慣搭配Facebook與

Messenger一起使用，結合後強化雙重進入障

礙。

2.通訊服務：結合後Facebook擁有市占率前二

名通訊軟體，兼有數據蒐集與隱私保護二類服

務。

3 .照片影音分享：結合後 F a c e b o o k  與

WhatsApp間可以連通照片影音分享功能，擴

張Facebook的用戶規模。

4.線上廣告服務：結合後Facebook可能對本來

就不喜歡被蒐集數據的WhatsApp用戶推播廣

告。即便WhatsApp不自己蒐集數據，但仍

可由Facebook分析重疊的客戶數據後，再由

WhatsApp推播，達成對WhatsApp用戶推播

數位廣告的目的。

綜合上述，封鎖理論會把Facebook的服

務切成好幾個相關市場，單獨觀察各相關市場

時不易看出對競爭對手的影響。但如果從生

態系整體的數據優勢來看，此結合案相當有利

於Facebook鞏固其市場地位。第一，它保護

Facebook免受新挑戰者的威脅，繼續控制數

據的蒐集管道，因為Facebook的用戶仍然沒

有替代選項可以選擇。第二，此結合案還強化

Facebook的網路社交、通訊服務、照片影音分

享等服務，而這些服務的強大使Facebook能蒐

集更多數據，提高新挑戰者的挑戰難度。因此從

鞏固理論來看，這個結合案應該被禁止。

（二） Facebook/Kustomer結合案

第二件是2022年的Facebook/Kustomer結

合案。有別於8年前的Facebook/WhatsApp結

合案，本件結合案可以觀察到歐盟執委會從數位

生態系整體觀察數據優勢，藉以分析結合後限制

競爭程度的想法。被收購公司Kustomer的主要

業務是開發與銷售客戶關係管理應用程式（下

稱客戶程式）。該程式的運作需蒐集使用各種

來源的數據，如銷售、行銷、客戶資料、客服

與技術支援等數據，因此需要整合客戶與公司

間的各種通訊方式以掌握通訊內容。Facebook

的 Messenger 在全球與歐盟有40%~50%的市占

率，是市占率最高的通訊軟體。爭議是結合後，

Facebook是否會禁止或限制提供競爭的客戶程

式開發商使用 Messenger，因此減損客戶程式市

場的競爭?

歐盟執委會按照封鎖理論來判斷本件結合

案。第一，在封鎖能力的判斷上，歐盟執委會認

定Messenger的高市占率與高穿透率是提供客戶

程式的關鍵服務，因此若Facebook拒絕客戶程

式開發商使用Messenger時，將重大阻礙其開發

應用程式的能力。

第二，在封鎖動機的判斷上，歐盟執委會認

為Facebook可能因封鎖而獲利，因此有禁止或

限制提供客戶程式開發商使用 Messenger的封鎖

動機。論理上，歐盟執委會不是從服務的市占率

或銷售額來分析，而是從Facebook結合後可能

取得數據優勢的角度來看對市場競爭的影響。更

具體來說，歐盟執委會從以下4點認定該結合案

可提高Facebook的數據優勢，因此推論出該公

司有封鎖動機：

1.數據數量：結合後Facebook可取得本非使用

Messenger的店家與其客戶間的通訊資訊。

2.數據價值：結合後Facebook新取得的客戶消

費資訊可用來鎖定特定消費族群以推銷特定產

品，並可知悉消費者的忠誠度、消費目的與消

費體驗等事項，因此提高精準廣告的轉換率。



3

公平交易委員會電子報   第285期    FTC
3.數據多元性：結合後Facebook將取得線上交

易過程所有階段的資訊（探索、詢問、購買、

運送、客服等），取得未使用Messenger服務

的店家與其消費者透過其他管道溝通的資訊，

並獲得特定消費者所有的購買紀錄。

4.數據即時性：儲存在客戶應用程式的客戶數據

是最完整且即時的交易數據。

第 三 ， 競 爭 衝 擊 。 歐 盟 執 委 會 認 為

Facebook可能採取的封鎖將重大減損Kustomer

競爭對手的銷售量並阻礙潛在競爭對手進入市

場，減損客戶程式市場的競爭。因為Facebook

可以透過Kustomer與Messenger把客戶拉進它

的數位生態系，因此提高該公司數位生態系的長

期利益。詳言之，因為客戶使用Messenger後，

很有可能也會使用同公司的其他服務，因此能從

客戶使用數位生態系中其他產品與服務過程中進

一步取得用戶數據。這些數據的綜合使用能提高

各種服務的品質，因此提高Facebook數位生態

系的長期競爭力。

整體來說，雖然Facebook/Kustomer案的分

析仍然是在封鎖理論的框架下，但已經把焦點從

個別市場轉到數位生態系的觀察，關注結合對數

據及數據取得管道控制的形成，及數據優勢對結

合公司獨占地位的影響。這與8年前的WhatsApp

案有很大不同。

假設以鞏固理論分析本案時，應該會得到

同樣的結論，且分析與理由構成相對容易。詳言

之，適用鞏固理論時的具體的問題是：系爭結合

案會不會強化Facebook在線上廣告市場的支配

地位？從歐盟執委會的分析理由來看，應該會得

到正面的答案，因為Facebook本具有很強的數

據優勢。數據使Facebook能優化數位廣告，提

高預測用戶行動的能力，因此，提高廣告轉換

率。Kustomer是一個重要的管道使Facebook得

以蒐集使用本來未能取得的數據，包括本來沒使

用Messenger的店家與其客戶間的通訊資訊，及

線上交易過程所有階段的資訊（探索、詢問、購

買、運送、客服等）。這些數據是Facebook本

來沒有且難以從既有管道蒐集到的數據，因此得

以大幅拉高該公司的數據優勢，加劇競爭對手的

進入障礙。

四、結語

在數位時代，數據的集中程度決定競爭的強

度。數據會流向產品服務品質最好的公司，導致

數據集中在少數公司(特別是在網路效應很強而

多棲現象不明顯的市場)。數據生態系使巨型數

位公司控制重要的數據取得管道，使巨型數位公

司得以更廣泛地蒐集用戶線上與線下數據而加劇

數據的集中。數據的集中提高市場進入障礙，壓

抑市場競爭。因此競爭法必須與時俱進，因應數

位市場的上述特色。有鑒於數位產業的產業複雜

性及跨國的性質，各國競爭法執法機關受限於資

源的不足與前例的缺乏，難以採取即時有效的手

段因應數位公司可能的限制競爭行為，是以適度

降低主管機關的舉證負擔與提高執法資源乃當代

競爭法研究的重要課題。

依照上述說明，儘管傳統的封鎖理論仍有

助於處理數位結合案，但其核心是維持現有競爭

狀態，而非改善低度競爭市場的競爭程度，因此

與數位市場的現況有別。此外封鎖理論的執行關

注的是個別相關市場，因此未能完全反映當今以

數位生態系為核心的數位產業現況。有別於此，

鞏固理論聚焦在結合公司的市場力量是否因結合

而強化或延伸，而此強化或延伸可從該公司數位

生態系整體觀察得知，因此更能反映數位市場的

特色，也因此能適度減輕主管機關對結合後限制

競爭效果的舉證責任。換句話說，如前述關於

Facebook/Kustomer案的分析，執法機關可從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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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取得數據的性質，證明其對結合後上下游市

場競爭的衝擊，反映數據在數位結合案的關鍵角

色。

論者或認為鞏固理論會容許執法機關過度

介入市場管制，影響自由市場的運作。支持這個

觀點的理由在於數據與其蒐集管道的掌握不一定

給特定服務帶來競爭優勢，因為在變化快速的數

位產業，今天擁有的數據與管道在明天不一定有

價值。因此，以公司掌握大量數據及蒐集管道為

由推論有限制競爭之虞，可能減損公司的創新動

機，最終影響市場運作。但這個理論恐怕忽略競

爭法中結合管制與禁止濫用獨占地位（與禁止聯

合行為）性質的不同。簡言之，結合管制不是處

罰規定，且結合審查有時效性更有法院把關，因

此可以容許執法機關有較大的判斷空間，容許較

多的防治性措施。

最後，本次演講以數位產業為例，但適用範

圍不僅於此。在當代經濟中，不僅數位產業，數

據也在傳統金融業、製造業與醫療業等產業扮演

關鍵角色，因此數據的蒐集與使用亦攸關上述產

業的市場競爭。鞏固理論的採用使主管機關多一

樣結合審查的工具，得以因應各產業特色的不同

而採用不同理論。

（本文係講座民國113年7年30日假公平會發

表之演講內容，經公平會綜合規劃處楊琇雲視察

摘要整理並經講座審訂）


